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護字第667號

聲  請  人  新北市政府

法定代理人  侯友宜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受  安置人  A           真實姓名及完整年籍資料詳卷

法定代理人  B           真實姓名及完整年籍資料詳卷

上列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准將受安置人A（真實姓名及完整年籍資料均詳卷）延長安置3個

月至民國115年2月4日止。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安置人A因遭案生父多次性侵害，考量監

護人之家庭照顧資源及親職功能均尚待評估，聲請人已於民

國112年5月2日12時起將受安置人予以緊急安置，並經本院

裁定繼續安置及延長安置至今。本次安置期間，案父仍持續

否認其犯行，監護人雖逐漸理解受安置人的創傷狀況，但因

角色矛盾及親職功能尚待加強，無法有效保護受安置人安全

與維護其權益，且整體家庭照顧支持薄弱，無適當替代照顧

者，評估未能妥適保護受安置人，受安置人返家恐有身心安

全風險之虞，為維護受安置人最佳利益及人身安全，爰依兒

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准予

延長安置受安置人3個月等語。

二、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應予保護、安置或為其他處置；必要時得進行緊急安

置：（一）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二）兒童

及少年有立即接受醫療之必要，而未就醫。（三）兒童及少

年遭受遺棄、身心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

正當之行為或工作。（四）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非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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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疑有前項

各款情事之一者，應基於兒童及少年最佳利益，經多元評估

後，加強保護、安置、緊急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緊急安置時，應即通報當

地地方法院及警察機關，並通知兒童及少年之父母、監護

人。但其無父母、監護人或通知顯有困難時，得不通知之。

緊急安置不得超過72小時，非72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

兒童及少年者，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繼續安置以3 個

月為限；必要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每次得聲請延長

3個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 項、第2

項、第57條第1 項、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

　㈠受安置人A前因遭案父多次性侵害，影響其人身安全與權益

甚鉅，已於111年8月完成妨害性自主報案程序，現由臺灣新

北地方檢察署偵辦中，原與案家討論由案外祖父母代為照顧

受安置人，近日知悉案繼外祖父因病難以繼續照顧受安置

人，欲再次與案父母、案外祖母討論受安置人照顧計畫，惟

案家難以提出具體、可確實執行之計畫，又無其他親屬作為

替代性照顧者，為維護受安置人安全及最佳利益，於112年5

月2日12時起將受安置人予以緊急安置，本院裁定准予延長

安置迄今等情，有新北市政府兒童保護案件緊急暨繼續安置

法庭報告書、新北市政府兒少保護案件第10次延長安置法庭

報告書、本院114年度護字第473號民事裁定為憑。

　㈡本院依上開事證，審酌本次延長安置期間，觀察受安置人逐

漸適應機構生活，雖仍有偷竊、以刻意遺失物品尋求補償、

挑戰照顧者界線等負向行為，及因人際互動技巧不足與對身

體發展的好奇，常以自我揭露性侵經驗或發表不當言談建立

關係，反映其深層情感匱乏與依附需求混亂，傾向以負向行

為爭取他人關注與情感回應，機構與社工持續依據前次跨專

業研討會議結論執行處遇，除由諮商師持續提供諮商輔導

外，社工亦與機構及學校維持教養一致性，並持續與受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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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透過晤談與行為訓練方式促進案主改善行為與人際議題，

受安置人亦能缓步調整。受安置人學校生活適應良好，因認

知功能相較其他特教班學生為佳，現持續漸進式安排受安置

人進入一般班就讀藝能科目及潛能班學習，惟受安置人對於

抽象概念明顯吃力，學校端亦持續安排受安置人接受特教班

融合教學，並適時學習年級相近課程内容。本次安置期間本

中心於114年8月到10月間共進行4次探視，案繼外祖父母雖

仍提及當初安置的經過，且案外祖母亦有表達希望接回照顧

受安置人之意願，但透過社工提醒與引導，能專注在與受安

置人的探視相處互動，且能配合社工對於案主的行為進行督

促提醒，在9月及10月的兩次會面，亦在案外祖父母分享兩

人健康近況與後續醫療安排之下，案繼外祖父已未再積極討

論受安置人結束安置返家話題，並透露照顧案外祖母的負

擔，及對於自身照顧受安置人的能力透露部分擔憂。案母於

9月10日亦有參與案外祖父母與案主的會面，然過程中在聽

聞受安置人行為議題時，突轉變嚴厲對受安置人以責打手背

的方式進行責罵管教，造成受安置人受驚僵直呆滯及泫然欲

泣的狀態，社工立即進行制止與提醒案母應以正向方式管

教，並在會面結束後與案母進行晤談輔導，而在10月15日的

會面，觀察案母在面對及回應孩子需求時仍採用較僵化的方

式，例如當受安置人表現出遲疑、無法即時回應需求時，案

母需要外在提醒後，方能從母職角色出發嘗試思考與回應案

主需求，惟仍傾向被動等待受安置人回應，無法充分發揮母

親對孩子需求的主動觀察與預判功能，在親子互動的靈活度

與彈性方面，尚有提升空間。

　㈢案母現年35歲，為受安置人手足主要照顧者，照顧能力尚

可，案父與案母未婚生養受安置人及5名案手足，均未辦理

生父認領；案母在受安置人保護安置後，初期對受安置人遭

侵害一事抱持不相信的態度，現則表示其並非不信任受安置

人之陳述，而是因未親身目睹，且身為雙方家屬，角色上感

到為難，不願偏向人任何一方；案母於114年6月11日起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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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親職教育課程，目前完成2次，另有2次為案母突然缺席

及請假，案母在第一次諮商時尚可以敞開心胸與心理師談論

教導受安置人手足之不易及多名子女遭安置之心境，後續案

母多次出現工作無法請假或無法配合課程等狀況，現經社工

鼓勵，案母業已約定114年11月3日進行第3次親職教育課

程。案父現年52歲，從事工地臨時工，過往在與社政單位接

觸時皆常有誇大不實的情況，對安置處遇表達不滿，澄清自

身無戀童傾向，強調與前妻及案母皆育有多名子女皆無類似

事件，駁斥家內性侵指控。

　㈣本案刑事部分已於111年8月完成妨害性自主報案，由聲請人

於112年1月對案父提起妨害性自主獨立告訴，經不起訴及再

議後於114年3月12日收到發回續偵通知，後續已委任律師協

助相關司法事宜，並於114年7月4日開第一次續偵偵查庭，

受安置人能自行完整陳述過往在家與案父母相處情形及遭案

父侵害的情狀；並於7月23日傳喚心理師作證確認受安置人

在進行諮商時曾提及有關侵害的内容及後續復原狀態。在本

次安置期間，亦於9月2日進行第二次續偵偵查庭，受安置人

尚能穩定陳述案父對其照顧與侵害行為内容。

　㈤綜上所述，考量本案妨害性自主案件仍在續偵中，案父持續

否認侵害行為，案母雖逐漸理解受安置人受創情形，但因角

色兩難及親職功能尚待強化，難以保護受安置人安全及維護

受安置人權益，案外祖父母雖曾有意願照顧受安置人，但因

陸續出現健康與照顧能力衰退情形，難以長期承擔照顧責

任，考量受安置人現於機構生活及就學穩定，行為與情緒將

逐步改善，惟家庭照顧支持薄弱，暫無合適的替代照顧者，

而受安置人尚無自我保護能力，為確保案主人身安全與持續

復原，受安置人仍不宜返家居住，為維護兒童最佳利益，聲

請人聲請延長安置，核無不合，應予准許，爰裁定准予延長

安置3個月。

四、結論：本件聲請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5　　日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周靖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5　　日

　　　　　　　　　　　　　　　書記官　鄭紹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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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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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安置人  A           真實姓名及完整年籍資料詳卷
法定代理人  B           真實姓名及完整年籍資料詳卷
上列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准將受安置人A（真實姓名及完整年籍資料均詳卷）延長安置3個月至民國115年2月4日止。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安置人A因遭案生父多次性侵害，考量監護人之家庭照顧資源及親職功能均尚待評估，聲請人已於民國112年5月2日12時起將受安置人予以緊急安置，並經本院裁定繼續安置及延長安置至今。本次安置期間，案父仍持續否認其犯行，監護人雖逐漸理解受安置人的創傷狀況，但因角色矛盾及親職功能尚待加強，無法有效保護受安置人安全與維護其權益，且整體家庭照顧支持薄弱，無適當替代照顧者，評估未能妥適保護受安置人，受安置人返家恐有身心安全風險之虞，為維護受安置人最佳利益及人身安全，爰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准予延長安置受安置人3個月等語。
二、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予保護、安置或為其他處置；必要時得進行緊急安置：（一）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二）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醫療之必要，而未就醫。（三）兒童及少年遭受遺棄、身心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行為或工作。（四）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疑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者，應基於兒童及少年最佳利益，經多元評估後，加強保護、安置、緊急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緊急安置時，應即通報當地地方法院及警察機關，並通知兒童及少年之父母、監護人。但其無父母、監護人或通知顯有困難時，得不通知之。緊急安置不得超過72小時，非72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童及少年者，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繼續安置以3 個月為限；必要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每次得聲請延長3個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 項、第2項、第57條第1 項、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
　㈠受安置人A前因遭案父多次性侵害，影響其人身安全與權益甚鉅，已於111年8月完成妨害性自主報案程序，現由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偵辦中，原與案家討論由案外祖父母代為照顧受安置人，近日知悉案繼外祖父因病難以繼續照顧受安置人，欲再次與案父母、案外祖母討論受安置人照顧計畫，惟案家難以提出具體、可確實執行之計畫，又無其他親屬作為替代性照顧者，為維護受安置人安全及最佳利益，於112年5月2日12時起將受安置人予以緊急安置，本院裁定准予延長安置迄今等情，有新北市政府兒童保護案件緊急暨繼續安置法庭報告書、新北市政府兒少保護案件第10次延長安置法庭報告書、本院114年度護字第473號民事裁定為憑。
　㈡本院依上開事證，審酌本次延長安置期間，觀察受安置人逐漸適應機構生活，雖仍有偷竊、以刻意遺失物品尋求補償、挑戰照顧者界線等負向行為，及因人際互動技巧不足與對身體發展的好奇，常以自我揭露性侵經驗或發表不當言談建立關係，反映其深層情感匱乏與依附需求混亂，傾向以負向行為爭取他人關注與情感回應，機構與社工持續依據前次跨專業研討會議結論執行處遇，除由諮商師持續提供諮商輔導外，社工亦與機構及學校維持教養一致性，並持續與受安置人透過晤談與行為訓練方式促進案主改善行為與人際議題，受安置人亦能缓步調整。受安置人學校生活適應良好，因認知功能相較其他特教班學生為佳，現持續漸進式安排受安置人進入一般班就讀藝能科目及潛能班學習，惟受安置人對於抽象概念明顯吃力，學校端亦持續安排受安置人接受特教班融合教學，並適時學習年級相近課程内容。本次安置期間本中心於114年8月到10月間共進行4次探視，案繼外祖父母雖仍提及當初安置的經過，且案外祖母亦有表達希望接回照顧受安置人之意願，但透過社工提醒與引導，能專注在與受安置人的探視相處互動，且能配合社工對於案主的行為進行督促提醒，在9月及10月的兩次會面，亦在案外祖父母分享兩人健康近況與後續醫療安排之下，案繼外祖父已未再積極討論受安置人結束安置返家話題，並透露照顧案外祖母的負擔，及對於自身照顧受安置人的能力透露部分擔憂。案母於9月10日亦有參與案外祖父母與案主的會面，然過程中在聽聞受安置人行為議題時，突轉變嚴厲對受安置人以責打手背的方式進行責罵管教，造成受安置人受驚僵直呆滯及泫然欲泣的狀態，社工立即進行制止與提醒案母應以正向方式管教，並在會面結束後與案母進行晤談輔導，而在10月15日的會面，觀察案母在面對及回應孩子需求時仍採用較僵化的方式，例如當受安置人表現出遲疑、無法即時回應需求時，案母需要外在提醒後，方能從母職角色出發嘗試思考與回應案主需求，惟仍傾向被動等待受安置人回應，無法充分發揮母親對孩子需求的主動觀察與預判功能，在親子互動的靈活度與彈性方面，尚有提升空間。
　㈢案母現年35歲，為受安置人手足主要照顧者，照顧能力尚可，案父與案母未婚生養受安置人及5名案手足，均未辦理生父認領；案母在受安置人保護安置後，初期對受安置人遭侵害一事抱持不相信的態度，現則表示其並非不信任受安置人之陳述，而是因未親身目睹，且身為雙方家屬，角色上感到為難，不願偏向人任何一方；案母於114年6月11日起進行個別親職教育課程，目前完成2次，另有2次為案母突然缺席及請假，案母在第一次諮商時尚可以敞開心胸與心理師談論教導受安置人手足之不易及多名子女遭安置之心境，後續案母多次出現工作無法請假或無法配合課程等狀況，現經社工鼓勵，案母業已約定114年11月3日進行第3次親職教育課程。案父現年52歲，從事工地臨時工，過往在與社政單位接觸時皆常有誇大不實的情況，對安置處遇表達不滿，澄清自身無戀童傾向，強調與前妻及案母皆育有多名子女皆無類似事件，駁斥家內性侵指控。
　㈣本案刑事部分已於111年8月完成妨害性自主報案，由聲請人於112年1月對案父提起妨害性自主獨立告訴，經不起訴及再議後於114年3月12日收到發回續偵通知，後續已委任律師協助相關司法事宜，並於114年7月4日開第一次續偵偵查庭，受安置人能自行完整陳述過往在家與案父母相處情形及遭案父侵害的情狀；並於7月23日傳喚心理師作證確認受安置人在進行諮商時曾提及有關侵害的内容及後續復原狀態。在本次安置期間，亦於9月2日進行第二次續偵偵查庭，受安置人尚能穩定陳述案父對其照顧與侵害行為内容。
　㈤綜上所述，考量本案妨害性自主案件仍在續偵中，案父持續否認侵害行為，案母雖逐漸理解受安置人受創情形，但因角色兩難及親職功能尚待強化，難以保護受安置人安全及維護受安置人權益，案外祖父母雖曾有意願照顧受安置人，但因陸續出現健康與照顧能力衰退情形，難以長期承擔照顧責任，考量受安置人現於機構生活及就學穩定，行為與情緒將逐步改善，惟家庭照顧支持薄弱，暫無合適的替代照顧者，而受安置人尚無自我保護能力，為確保案主人身安全與持續復原，受安置人仍不宜返家居住，為維護兒童最佳利益，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核無不合，應予准許，爰裁定准予延長安置3個月。
四、結論：本件聲請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5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周靖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5　　日
　　　　　　　　　　　　　　　書記官　鄭紹寧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護字第667號

聲  請  人  新北市政府

法定代理人  侯友宜    





受  安置人  A           真實姓名及完整年籍資料詳卷

法定代理人  B           真實姓名及完整年籍資料詳卷

上列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准將受安置人A（真實姓名及完整年籍資料均詳卷）延長安置3個

月至民國115年2月4日止。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安置人A因遭案生父多次性侵害，考量監

    護人之家庭照顧資源及親職功能均尚待評估，聲請人已於民

    國112年5月2日12時起將受安置人予以緊急安置，並經本院

    裁定繼續安置及延長安置至今。本次安置期間，案父仍持續

    否認其犯行，監護人雖逐漸理解受安置人的創傷狀況，但因

    角色矛盾及親職功能尚待加強，無法有效保護受安置人安全

    與維護其權益，且整體家庭照顧支持薄弱，無適當替代照顧

    者，評估未能妥適保護受安置人，受安置人返家恐有身心安

    全風險之虞，為維護受安置人最佳利益及人身安全，爰依兒

    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准予

    延長安置受安置人3個月等語。

二、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應予保護、安置或為其他處置；必要時得進行緊急安

    置：（一）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二）兒童

    及少年有立即接受醫療之必要，而未就醫。（三）兒童及少

    年遭受遺棄、身心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

    正當之行為或工作。（四）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非立

    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疑有前項

    各款情事之一者，應基於兒童及少年最佳利益，經多元評估

    後，加強保護、安置、緊急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緊急安置時，應即通報當

    地地方法院及警察機關，並通知兒童及少年之父母、監護人

    。但其無父母、監護人或通知顯有困難時，得不通知之。緊

    急安置不得超過72小時，非72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

    童及少年者，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繼續安置以3 個月

    為限；必要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每次得聲請延長3

    個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 項、第2項

    、第57條第1 項、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

　㈠受安置人A前因遭案父多次性侵害，影響其人身安全與權益甚

    鉅，已於111年8月完成妨害性自主報案程序，現由臺灣新北

    地方檢察署偵辦中，原與案家討論由案外祖父母代為照顧受

    安置人，近日知悉案繼外祖父因病難以繼續照顧受安置人，

    欲再次與案父母、案外祖母討論受安置人照顧計畫，惟案家

    難以提出具體、可確實執行之計畫，又無其他親屬作為替代

    性照顧者，為維護受安置人安全及最佳利益，於112年5月2

    日12時起將受安置人予以緊急安置，本院裁定准予延長安置

    迄今等情，有新北市政府兒童保護案件緊急暨繼續安置法庭

    報告書、新北市政府兒少保護案件第10次延長安置法庭報告

    書、本院114年度護字第473號民事裁定為憑。

　㈡本院依上開事證，審酌本次延長安置期間，觀察受安置人逐

    漸適應機構生活，雖仍有偷竊、以刻意遺失物品尋求補償、

    挑戰照顧者界線等負向行為，及因人際互動技巧不足與對身

    體發展的好奇，常以自我揭露性侵經驗或發表不當言談建立

    關係，反映其深層情感匱乏與依附需求混亂，傾向以負向行

    為爭取他人關注與情感回應，機構與社工持續依據前次跨專

    業研討會議結論執行處遇，除由諮商師持續提供諮商輔導外

    ，社工亦與機構及學校維持教養一致性，並持續與受安置人

    透過晤談與行為訓練方式促進案主改善行為與人際議題，受

    安置人亦能缓步調整。受安置人學校生活適應良好，因認知

    功能相較其他特教班學生為佳，現持續漸進式安排受安置人

    進入一般班就讀藝能科目及潛能班學習，惟受安置人對於抽

    象概念明顯吃力，學校端亦持續安排受安置人接受特教班融

    合教學，並適時學習年級相近課程内容。本次安置期間本中

    心於114年8月到10月間共進行4次探視，案繼外祖父母雖仍

    提及當初安置的經過，且案外祖母亦有表達希望接回照顧受

    安置人之意願，但透過社工提醒與引導，能專注在與受安置

    人的探視相處互動，且能配合社工對於案主的行為進行督促

    提醒，在9月及10月的兩次會面，亦在案外祖父母分享兩人

    健康近況與後續醫療安排之下，案繼外祖父已未再積極討論

    受安置人結束安置返家話題，並透露照顧案外祖母的負擔，

    及對於自身照顧受安置人的能力透露部分擔憂。案母於9月1

    0日亦有參與案外祖父母與案主的會面，然過程中在聽聞受

    安置人行為議題時，突轉變嚴厲對受安置人以責打手背的方

    式進行責罵管教，造成受安置人受驚僵直呆滯及泫然欲泣的

    狀態，社工立即進行制止與提醒案母應以正向方式管教，並

    在會面結束後與案母進行晤談輔導，而在10月15日的會面，

    觀察案母在面對及回應孩子需求時仍採用較僵化的方式，例

    如當受安置人表現出遲疑、無法即時回應需求時，案母需要

    外在提醒後，方能從母職角色出發嘗試思考與回應案主需求

    ，惟仍傾向被動等待受安置人回應，無法充分發揮母親對孩

    子需求的主動觀察與預判功能，在親子互動的靈活度與彈性

    方面，尚有提升空間。

　㈢案母現年35歲，為受安置人手足主要照顧者，照顧能力尚可

    ，案父與案母未婚生養受安置人及5名案手足，均未辦理生

    父認領；案母在受安置人保護安置後，初期對受安置人遭侵

    害一事抱持不相信的態度，現則表示其並非不信任受安置人

    之陳述，而是因未親身目睹，且身為雙方家屬，角色上感到

    為難，不願偏向人任何一方；案母於114年6月11日起進行個

    別親職教育課程，目前完成2次，另有2次為案母突然缺席及

    請假，案母在第一次諮商時尚可以敞開心胸與心理師談論教

    導受安置人手足之不易及多名子女遭安置之心境，後續案母

    多次出現工作無法請假或無法配合課程等狀況，現經社工鼓

    勵，案母業已約定114年11月3日進行第3次親職教育課程。

    案父現年52歲，從事工地臨時工，過往在與社政單位接觸時

    皆常有誇大不實的情況，對安置處遇表達不滿，澄清自身無

    戀童傾向，強調與前妻及案母皆育有多名子女皆無類似事件

    ，駁斥家內性侵指控。

　㈣本案刑事部分已於111年8月完成妨害性自主報案，由聲請人

    於112年1月對案父提起妨害性自主獨立告訴，經不起訴及再

    議後於114年3月12日收到發回續偵通知，後續已委任律師協

    助相關司法事宜，並於114年7月4日開第一次續偵偵查庭，

    受安置人能自行完整陳述過往在家與案父母相處情形及遭案

    父侵害的情狀；並於7月23日傳喚心理師作證確認受安置人

    在進行諮商時曾提及有關侵害的内容及後續復原狀態。在本

    次安置期間，亦於9月2日進行第二次續偵偵查庭，受安置人

    尚能穩定陳述案父對其照顧與侵害行為内容。

　㈤綜上所述，考量本案妨害性自主案件仍在續偵中，案父持續

    否認侵害行為，案母雖逐漸理解受安置人受創情形，但因角

    色兩難及親職功能尚待強化，難以保護受安置人安全及維護

    受安置人權益，案外祖父母雖曾有意願照顧受安置人，但因

    陸續出現健康與照顧能力衰退情形，難以長期承擔照顧責任

    ，考量受安置人現於機構生活及就學穩定，行為與情緒將逐

    步改善，惟家庭照顧支持薄弱，暫無合適的替代照顧者，而

    受安置人尚無自我保護能力，為確保案主人身安全與持續復

    原，受安置人仍不宜返家居住，為維護兒童最佳利益，聲請

    人聲請延長安置，核無不合，應予准許，爰裁定准予延長安

    置3個月。

四、結論：本件聲請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5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周靖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5　　日

　　　　　　　　　　　　　　　書記官　鄭紹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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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安置人  A           真實姓名及完整年籍資料詳卷

法定代理人  B           真實姓名及完整年籍資料詳卷

上列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准將受安置人A（真實姓名及完整年籍資料均詳卷）延長安置3個月至民國115年2月4日止。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安置人A因遭案生父多次性侵害，考量監護人之家庭照顧資源及親職功能均尚待評估，聲請人已於民國112年5月2日12時起將受安置人予以緊急安置，並經本院裁定繼續安置及延長安置至今。本次安置期間，案父仍持續否認其犯行，監護人雖逐漸理解受安置人的創傷狀況，但因角色矛盾及親職功能尚待加強，無法有效保護受安置人安全與維護其權益，且整體家庭照顧支持薄弱，無適當替代照顧者，評估未能妥適保護受安置人，受安置人返家恐有身心安全風險之虞，為維護受安置人最佳利益及人身安全，爰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准予延長安置受安置人3個月等語。

二、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予保護、安置或為其他處置；必要時得進行緊急安置：（一）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二）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醫療之必要，而未就醫。（三）兒童及少年遭受遺棄、身心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行為或工作。（四）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疑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者，應基於兒童及少年最佳利益，經多元評估後，加強保護、安置、緊急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緊急安置時，應即通報當地地方法院及警察機關，並通知兒童及少年之父母、監護人。但其無父母、監護人或通知顯有困難時，得不通知之。緊急安置不得超過72小時，非72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童及少年者，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繼續安置以3 個月為限；必要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每次得聲請延長3個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 項、第2項、第57條第1 項、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

　㈠受安置人A前因遭案父多次性侵害，影響其人身安全與權益甚鉅，已於111年8月完成妨害性自主報案程序，現由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偵辦中，原與案家討論由案外祖父母代為照顧受安置人，近日知悉案繼外祖父因病難以繼續照顧受安置人，欲再次與案父母、案外祖母討論受安置人照顧計畫，惟案家難以提出具體、可確實執行之計畫，又無其他親屬作為替代性照顧者，為維護受安置人安全及最佳利益，於112年5月2日12時起將受安置人予以緊急安置，本院裁定准予延長安置迄今等情，有新北市政府兒童保護案件緊急暨繼續安置法庭報告書、新北市政府兒少保護案件第10次延長安置法庭報告書、本院114年度護字第473號民事裁定為憑。

　㈡本院依上開事證，審酌本次延長安置期間，觀察受安置人逐漸適應機構生活，雖仍有偷竊、以刻意遺失物品尋求補償、挑戰照顧者界線等負向行為，及因人際互動技巧不足與對身體發展的好奇，常以自我揭露性侵經驗或發表不當言談建立關係，反映其深層情感匱乏與依附需求混亂，傾向以負向行為爭取他人關注與情感回應，機構與社工持續依據前次跨專業研討會議結論執行處遇，除由諮商師持續提供諮商輔導外，社工亦與機構及學校維持教養一致性，並持續與受安置人透過晤談與行為訓練方式促進案主改善行為與人際議題，受安置人亦能缓步調整。受安置人學校生活適應良好，因認知功能相較其他特教班學生為佳，現持續漸進式安排受安置人進入一般班就讀藝能科目及潛能班學習，惟受安置人對於抽象概念明顯吃力，學校端亦持續安排受安置人接受特教班融合教學，並適時學習年級相近課程内容。本次安置期間本中心於114年8月到10月間共進行4次探視，案繼外祖父母雖仍提及當初安置的經過，且案外祖母亦有表達希望接回照顧受安置人之意願，但透過社工提醒與引導，能專注在與受安置人的探視相處互動，且能配合社工對於案主的行為進行督促提醒，在9月及10月的兩次會面，亦在案外祖父母分享兩人健康近況與後續醫療安排之下，案繼外祖父已未再積極討論受安置人結束安置返家話題，並透露照顧案外祖母的負擔，及對於自身照顧受安置人的能力透露部分擔憂。案母於9月10日亦有參與案外祖父母與案主的會面，然過程中在聽聞受安置人行為議題時，突轉變嚴厲對受安置人以責打手背的方式進行責罵管教，造成受安置人受驚僵直呆滯及泫然欲泣的狀態，社工立即進行制止與提醒案母應以正向方式管教，並在會面結束後與案母進行晤談輔導，而在10月15日的會面，觀察案母在面對及回應孩子需求時仍採用較僵化的方式，例如當受安置人表現出遲疑、無法即時回應需求時，案母需要外在提醒後，方能從母職角色出發嘗試思考與回應案主需求，惟仍傾向被動等待受安置人回應，無法充分發揮母親對孩子需求的主動觀察與預判功能，在親子互動的靈活度與彈性方面，尚有提升空間。

　㈢案母現年35歲，為受安置人手足主要照顧者，照顧能力尚可，案父與案母未婚生養受安置人及5名案手足，均未辦理生父認領；案母在受安置人保護安置後，初期對受安置人遭侵害一事抱持不相信的態度，現則表示其並非不信任受安置人之陳述，而是因未親身目睹，且身為雙方家屬，角色上感到為難，不願偏向人任何一方；案母於114年6月11日起進行個別親職教育課程，目前完成2次，另有2次為案母突然缺席及請假，案母在第一次諮商時尚可以敞開心胸與心理師談論教導受安置人手足之不易及多名子女遭安置之心境，後續案母多次出現工作無法請假或無法配合課程等狀況，現經社工鼓勵，案母業已約定114年11月3日進行第3次親職教育課程。案父現年52歲，從事工地臨時工，過往在與社政單位接觸時皆常有誇大不實的情況，對安置處遇表達不滿，澄清自身無戀童傾向，強調與前妻及案母皆育有多名子女皆無類似事件，駁斥家內性侵指控。

　㈣本案刑事部分已於111年8月完成妨害性自主報案，由聲請人於112年1月對案父提起妨害性自主獨立告訴，經不起訴及再議後於114年3月12日收到發回續偵通知，後續已委任律師協助相關司法事宜，並於114年7月4日開第一次續偵偵查庭，受安置人能自行完整陳述過往在家與案父母相處情形及遭案父侵害的情狀；並於7月23日傳喚心理師作證確認受安置人在進行諮商時曾提及有關侵害的内容及後續復原狀態。在本次安置期間，亦於9月2日進行第二次續偵偵查庭，受安置人尚能穩定陳述案父對其照顧與侵害行為内容。

　㈤綜上所述，考量本案妨害性自主案件仍在續偵中，案父持續否認侵害行為，案母雖逐漸理解受安置人受創情形，但因角色兩難及親職功能尚待強化，難以保護受安置人安全及維護受安置人權益，案外祖父母雖曾有意願照顧受安置人，但因陸續出現健康與照顧能力衰退情形，難以長期承擔照顧責任，考量受安置人現於機構生活及就學穩定，行為與情緒將逐步改善，惟家庭照顧支持薄弱，暫無合適的替代照顧者，而受安置人尚無自我保護能力，為確保案主人身安全與持續復原，受安置人仍不宜返家居住，為維護兒童最佳利益，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核無不合，應予准許，爰裁定准予延長安置3個月。

四、結論：本件聲請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5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周靖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5　　日

　　　　　　　　　　　　　　　書記官　鄭紹寧



